
【案情简介】

2018年3月2日，青岛鲁邦通用新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鲁邦公司）申请注册第29412712
号“红岛湾”商标。后鲁邦公司发现，青岛慧联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联公司）、保利（青岛）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开发的位于青
岛市城阳区红岛街道的楼盘突出使用“红岛湾”
商标，后鲁邦公司以慧联公司、保利公司侵害其
商标权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慧联公司、
保利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鲁邦公司经济损
失50万元。

【庭审直击】

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慧联公司、保利公司的行
为是否侵犯原告鲁邦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条规定：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
其商品或者服务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
标局申请商标注册。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

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本法有关商品商标的规
定，适用于服务商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
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一）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
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
（二）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
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
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
容易导致混淆的；（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商品的；（四）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
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
识的；（五）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
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
（六）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
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
的；（七）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
害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九条
第一款规定：“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
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

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
含有的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
当使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红岛是国家行政区划的地
名，红岛湾是青岛沿海的一个海湾，“红岛湾”属
于地理名称。鲁邦公司虽系“红岛湾”注册商标
的专用权人，但其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地名
“红岛湾”。慧联公司是房地产开发公司，慧联
公司在房地产广告上突出使用“红岛湾”，其目
的是为了使相关公众即商品房购买者了解商品
房的地理位置及优越性，是基于说明商品房自
然属性的需要。因此，慧联公司在商品房销售
中使用“红岛湾”用于指示房地产的地理位置具
有正当性、合理性。“红岛湾”地名的知名度明显
高于“红岛湾”商标的知名度，相关公众在购买
商品房时，不会因慧联公司使用“保利红岛湾”
标识而误认为商品房来源于鲁邦公司或与鲁邦
公司有关联联系。据此，法院认定，鲁邦公司主
张慧联公司使用“保利红岛湾”侵犯其商标权没
有法律依据，鲁邦公司也未举证证明保利公司
侵犯其商标权。

【裁判结果】

2021年5月16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
侵害商标权纠纷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鲁邦公司
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原告鲁邦公司不服，并提起上诉。
2021年10月9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
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鲁邦公司不服，
申请再审。2022年3月3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作出再审审查裁定：驳回鲁邦公司的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对地名商标进行认定及规制的典型
案件。红岛经济区作为青岛高新科技技术产业发展
的重点区域，是城市发展重要的战略储备空间，“红岛
湾”作为地理区域名称属于当地社会公众共同拥有的
一种公共资源，如果被垄断使用，显然违反公共利益，
有悖于商标法的立法宗旨和公平竞争原则。该案明
确了地名商标的使用和维权边界，规范地名商标权利
人合法行使权利，对类案裁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权利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地名
楼盘广告使用“红岛湾”不构成侵权

【案情简介】

爱马仕国际是一家依据法国法律组建和存续
的公司，注册日期为1957年5月21日，经营范围为
在同马具、皮具、珠宝、钟表、时装、室内设计、餐具、
香水等领域（以及通常情况下同该等领域相关的所
有艺术和奢侈品行业）的产品的设计、生产和营销
相关的任何活动中，收购和管理品牌的股份和权益
以及所有权。爱马仕国际的外文名称“HERMES
INTERNATIONAL”，一段时期内曾被翻译为“埃尔
梅斯国际（爱马仕国际）”，并在中国多家法院判决
书或原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书中使用。爱马仕
国际是“爱马仕”等商标权人，核定使用商品为箱
包、皮具等。

山东沪港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沪港公司）在其开发的“爱马仕公寓”项目名
称、售楼处、样板间及广告宣传中大量使用“爱马

仕”等标识，在售楼处、样板间摆放爱马仕品牌的
皮包、丝巾、餐具等系列商品，举办爱马仕商品展
览活动，并在商业宣传中称其公寓装潢为爱马仕
风格。爱马仕国际认为，沪港公司的上述行为侵
害了其商标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2021年8月
30日，爱马仕国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沪
港公司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其损失500
万元。

【庭审直击】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被告沪港公司的行为是
否侵犯原告爱马仕国际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二
是被告沪港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三
是被告沪港公司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商标经过权利人的长期
使用和宣传推广，在第18类箱包、皮具等商品上为

相关公众广为知晓，达到驰名程度，构成驰名商标，
应予跨类保护。沪港公司在开发的公寓样板间及
广告宣传中突出使用涉案两商标的行为，易使相关
公众产生误认，构成商标侵权。沪港公司同时在售
楼处摆放爱马仕品牌商品，举办展览品鉴活动，在
样板间装潢中大量使用橙色、马车、H型图案等爱马
仕经典元素标识，并在宣传中刻意强调“爱马仕公
寓”与爱马仕品牌的关联关系，攀附爱马仕国际及
涉案商标知名度的主观意图极为明显，构成不正当
竞争。

【裁判结果】

2022年8月28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
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作出一审判决：被告
沪港公司停止侵犯原告爱马仕国际第1636601号
“爱马仕”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停止对原告爱

马仕国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原告爱马仕国
际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00万元，在报纸刊登
声明消除影响。

一审宣判后，被告沪港公司不服，并提起上
诉。2023年2月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
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对驰名商标给予跨类保护、正确厘
清“合法使用”边界的典型案件。实践中，侵权人往
往将看似合法的使用行为当作实施混淆的工具，以
合法形式掩盖不正当目的。该案对侵权人在商品房
销售中的全部行为整体予以评价，结合侵权人不正
当竞争的主观恶意，对侵权人的攀附和混淆行为全
面予以禁止，彰显了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
击侵权行为的鲜明司法态度。

跨类保护驰名商标厘清“合法使用”边界
开发商攀附“爱马仕”被判赔偿200万元

【案情简介】

青岛海商智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商智财公司）成立于2018年7月19日，其经营范围
包括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信息咨询服务。海
商智财公司是海尔品牌无形资产管理公司，主要负
责“海尔”“Haier”等系列商标的持有、授权及维权
事务等。海商智财公司经调查发现，无锡思迈尔物
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迈尔公司）未经授权
擅自改装海商智财公司商标权产品的电脑板控制
器、支付二维码，变更产品的用途，在改装产品上贴
上思迈尔公司的“思迈尔”“smile及图”标识对外销
售、运营。海商智财公司认为，思迈尔公司的上述
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2021年4月27
日，海商智财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思迈尔
公司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

【庭审直击】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原告海商智财公司、被
告思迈尔公司是否存在竞争关系？二是被告思迈
尔公司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三是如
果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被告思迈尔公司应
如何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思迈尔公司改装标有海商智
财公司商标的产品、张贴“思迈尔”“smile及图”标识
及二维码，并将上述改装产品销售或运营的行为，
影响了海商智财公司商标识别功能和品质保障、信
誉承载功能的发挥，破坏了商标权人、商品与商标
之间的联系，造成对海商智财公司商标权的侵害。
思迈尔公司在网站、淘宝店铺等的相关宣传行为会
使消费者认为思迈尔公司与海商智财公司存在特
定联系，损害了海商智财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

誉，构成虚假宣传、商业诋毁。法院综合考虑海商
智财公司的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改装产品数量
较大，同时存在虚假宣传、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及该案的合理开支，酌情确定思迈尔公司赔偿
海商智财公司经济损失300万元。

【裁判结果】

2021年11月26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
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作出一审判决：被告
思迈尔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原告海商智财公司第
727240号、第4534747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立即停止对原告海商智财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并赔偿原告海商智财公司经济损失300万元。

海商智财公司、思迈尔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
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审理过程

中，海商智财公司、思迈尔公司以双方已经达成和
解协议为由，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2022年5月12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准许海商
智财公司、思迈尔公司撤回上诉。

【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企业尤其是大型集团企
业为适应市场需求、寻求新的效益增长点，纷纷进行
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和转型升级。该案是海尔集团
从世界家电第一品牌向全球唯一物联网生态品牌转
型过程中与其他市场经营主体产生的新类型知识产
权侵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保护了商标权人在新经济
形态发展中享有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市场主体在新
行业的探索和创新，规制了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有
利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擅自改装“海尔”产品另贴标识销售
被告一审被判停止侵权赔偿300万元

【案情简介】

《老夫子》漫画形象系列图书于1998年后多次
在我国境内公开出版发行，其中在辽宁画报出版
社1998年6月出版的《老夫子》漫画中介绍作者王
家禧，笔名王泽，于1928年生于天津。“老夫子”漫
画出版已达400套，风行世界华人社会中，在2007
年前后出版发行的《老夫子》漫画图书中标注的
版权所有人为老夫子哈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老夫子》作品入选首届中国动漫艺术大
展。2018年5月10日，老夫子哈媒体股份有限公
司向老夫子动漫文化（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老夫子北京公司）出具授权书，载明老夫子哈媒
体股份有限公司是《老夫子》的名称、标记、设计、
人物形象、视觉表现和衍生形象的著作权、商标
权等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对老夫子北京公司在中
国大陆区域的权利独占许可使用授权已到期，现
继续授权老夫子北京公司在中国大陆以自己的
名义对上述权利事实独占许可使用，并可以自己
的名义提起侵权诉讼，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

2023年12月31日。
后老夫子北京公司发现，郑州老夫子修脚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老夫子公司）等未经许可，
擅自在其经营场所内张贴展示、通过微信公众号和
官方网站向公众提供带有图案形象，并以加盟的方
式许可加盟商展览和网络传播“老夫子”美术作
品。2020年11月4日，老夫子北京公司认为黄岛区
老夫子足浴店、郑州老夫子公司、李某的行为侵害
其著作权，请求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
其经济损失、合理开支等共计155万元。

【庭审直击】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被告黄岛区老夫子足浴
店、郑州老夫子公司、李某是否侵犯原告老夫子北
京公司所享有的“老夫子”美术作品的复制权、发行
权、展览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二是若侵权，被告黄
岛区老夫子足浴店、郑州老夫子公司、李某应如何
承担原告老夫子北京公司主张的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老夫子北京公司提供的合法

出版物、授权书等证据可以证明其为涉案美术作品
著作权相关权利人。郑州老夫子公司申请注册的
商标所使用的该漫画形象与涉案美术作品构成实
质性相似，商标申请时间在著作权形成之后，损害
了他人享有的在先权利。郑州老夫子公司将该漫
画形象作为商业标识使用的行为侵犯了老夫子北
京公司的著作权。法院综合作品类型、作品知名
度、侵权主观过错、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合理开
支等因素，酌情确定郑州老夫子公司、李某共同赔
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50万元。黄岛区老夫子足
浴店为使用郑州老夫子公司的商标支付了相应对
价，且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在特许人已经承担赔
偿责任的情况下，不再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2021年10月21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
起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黄岛
区老夫子足浴店、李某立即停止侵害原告老夫子
北京公司《老夫子》美术作品的复制权的侵权行

为，被告郑州老夫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原告老夫
子北京公司《老夫子》美术作品的复制权、信息网
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被告郑州老夫子公司、被告
李某共同赔偿原告老夫子北京公司经济损失及合
理支出50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郑州老夫子公司、李某均不
服，并提起上诉。2022年4月14日，山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该案是一起保护他人合法在先权利的典型案
件。当注册商标与在先著作权权利发生冲突时，应
当从注册商标的申请时间是否在著作权权利形成之
后、著作权所涉作品的知名度、商标注册人的主观状
态等方面审查商标注册是否损害他人享有的在先权
利。该案裁判有效制止了损害他人在先权利的行
为，维护了在先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加强著作权
保护、激发文化创意活力、促进文化产业繁荣具有典
型意义。

擅自将漫画形象注册商标用于特许经营
“老夫子动漫文化”起诉维权获赔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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